附件2

2026年度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计划

一、主要执法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补充情形》。
（四）《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
（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依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七项法定职责。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建立考核标准及奖惩措施；是否配齐符合条件的“五职”矿长和“五科”专业技术人员；是否制定安全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地下矿山还要建立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是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三）安全生产源头防范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有关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是否使用列入淘汰落后技术装备目录的工艺、设备；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本单位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四）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矿山企业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情况，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情况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是否按照有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排查治理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并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督促企业以防范事故为中心，对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和管控。
（五）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有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企业是否按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六）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抽查企业现场，企业是否存在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现象；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企业是否将外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是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七）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是否定期组织应急预案培训演练。
（八）对企业取得许可后的监督检查。企业是否严格依照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范围、事项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按照法定期限、条件办理行政许可延续、变更手续。
（九）《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落实情况。
（十）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落实情况。
（十一）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三、执法检查对象
（一）非煤矿山重点执法检查对象（共8家企业，16处生产单元）
1.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4处生产单元）：巨龙采场、知不拉采场、甲玛沟尾矿库、德庆普尾矿库；
2.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5处生产单元）：南部露天采场、角岩露天采场、井下采场、果朗沟尾矿库、尤隆布尾矿库；
3.西藏天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处生产单元）：邦铺矿采场、邦铺矿山尾矿库；
4.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1处生产单元）：露天采场；
5.西藏普雄矿业有限公司（1处生产单元）：头顶库；
6.西藏元泽矿业有限公司（1处生产单元）：头顶库；
7.西藏中凯矿业有限公司（1处生产单元）：头顶库；
8.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公司（1处生产单元）：露天采场，目前为停产状态。
（二）其他监督执法对象
[bookmark: _GoBack]针对其他非煤矿山企业和地质勘探单位采取“四不两直”和“双随机”方式开展随机监管执法检查。
